
公 证 申 请 表
（保全证据-自然人适用）

填表须知：请用墨水笔如实填写各栏目。如填写错误或虚假填写，本处有权不予办理。

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身份证件号码 现详细住址 联系电话

代理人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身份证件号码 现详细住址或身份证住址 联系电话

保全事项

保全方式

（如内容较

多可单独向

本处提供）

保全证据的

原因和用途

提  供

证  明

材  料

□身份证  □护照  □通行证  □军官证  □户口簿  □结婚证   □离婚证/离婚协议

□民事调解书/判决书  □立案通知或传票  □授权委托书

□其他证明材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我/我们自愿向浙江省杭州市杭州互联网公证处申请办理上述公证，并保证上述各栏所填写的内容及

所提供的证明材料均是真实的。上述内容经我/我们核对无误。我/我们愿对此负全部责任。

申请人或代理人签名（或盖章、捺指印）：

申请日期： 

浙江省杭州市杭州互联网公证处 制


